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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國立中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，為保障專任教師之基本研究能量，特制定

本系教師招收研究生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本系專任教師含與他系合聘而以本系為主聘之教師，及以本校為主聘之與他校合聘教師。 

第三條 各級專任教師對於招收博士級新生並無名額上的制約。碩士級生則以指導三名學生為原

則(簡稱基本名額)，當招收名額多於基本名額時，兩者之差額（簡稱溢出名額）開放專

任教師申請。 

第四條 新進教師有優先收第四名權利，但由新老師自行決定是否提出申請，時程以三年(含)為

限，其可開始收第四名學生之起始時間，與所有老師一致。 

溢出名額應由教師主動提出申請，每位老師並以申請加收一名學生為原則（簡稱第四名

學生），其處分方式如下： 

一、當需求小於供給時，依需求加收。 

二、當需求大於供給時，必須藉由老師擬招生學年之前一年度的計畫金額與所發表之 SCI

期刊點數作排序，權質比重各佔 50%。 

三、各老師計畫金額之分配；大型產學計畫、國家型計畫、學界科專計畫，總主持人權

重為 2，共同主持人權重為 1，以所占總權重的比例計算歸屬經費。其餘各種計畫經

費全部歸屬計畫主持人。 

四、為獎勵跨系院合作，計畫歸屬不限於本系，並以研發處提供各申請教師的計畫資料

為準。 

五、系辦應公開排序結果，然對老師計畫的實質內容應予保密。 

第五條 本系專任教師，若在本校其他教學及研究單位，招收碩士級研究生累計達兩名者，則下

一年度在本系之招生員額應減少一名，然仍保有對溢出名額之申請加收權。 

第六條 以本校其他教學研究單位為主聘之合聘教師，若每年授課達六個鐘點，得招收本系碩士

新生一名。指導該生期間應至少發表一篇含本系為發表單位之 SCI級期刊，或至少一件

提成管理費予本系之計畫，否則應由招生委員會檢討是否得續收碩士研究生。 

第七條 以他校為主聘之合聘教師，若與本系專任教師共同執行大型產學計畫、國家型計畫、學

界科專計畫，得申請指導碩士級新生以一名為原則，若有第二名學生需求時，則依照第

四條規定辦理申請。 

第八條 本系榮譽教授得依本辦法第六條招收研究生。 

第九條 兼任教授、副教授及助理教授得與本系專任教師共同指導各級研究生，所涉惟兼任助理

教授不得共同指導博士級研究生，其餘指導事項同前。 

第十條 本辦法經招生委員會討論，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


 


